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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保诚资〔2026〕89 号 签发人：陈征宇

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报送

资产支持计划业务风险责任人的报告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

根据《关于优化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监管有关事项的通

知》（银保监发〔2020〕45 号）、《关于保险机构投资风险责

任人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2013〕28 号）和《保险公司

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2 号：风险责任人》（保监发〔2015〕

42 号）及相关规定，我司决定自 2026 年 4 月 29 日起，变更我

司资产支持计划业务风险责任人，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确定我司总经理陈征宇为资产支持计划业务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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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债权业务事业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王赛为资产支持计

划业务专业责任人。

二、陈征宇先生具有资产支持计划业务相关风险责任的资

质和能力。王赛先生具有资产支持计划业务相关风险责任的资

质和能力。我司风险责任人将按照监管规定，在任职期间，每

年参加相关风险责任培训学习。

我司风险责任人如有调整变化，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报告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

特此报告。

附件：1.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资产支持计

划业务风险责任人的基本信息披露公告

2.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报送资产支

持计划业务风险责任人的报告

3-1.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资产支持

计划业务行政责任人的承诺函

3-2.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资产支持

计划业务专业责任人的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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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资产支持

计划业务行政责任人职责知晓函

4-2.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资产支持

计划业务专业责任人职责知晓函

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 年 4 月 29 日

（联系人：刘菲，联系电话：010-85878000-6717）

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 年 4 月 29 日印发



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资产支持计划业务风险责任人的基本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2号：风险

责任人》及相关规定，现将资产支持计划风险责任人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风险责任人的基本情况

（一）行政责任人：陈征宇，男，50 岁，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本科学历，学士学位，2024 年加入中信保诚资管，具备

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会计师资格；

专业责任人：王赛，男，36 岁，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业务

事业部事业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25 年加

入中信保诚资管，具有 10 年以上金融工作经验。

（二）陈征宇没有受金融监管机构及工商和税务等部门行政处罚或撤销任职

资格的历史情况；

王赛没有受金融监管机构及工商和税务等部门行政处罚或撤销任职资格的

历史情况。

二、风险责任人最近 10 年主要工作经历

（一）行政责任人

陈征宇于 2016 年-2020 年，在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历任党委委员、行长助理、

副行长；

2020 年-2024 年，在信银（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历任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总经理；

2024 年至今，在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党委副书记，中信保诚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任党支部书记，2025 年 4 月-8 月任资管公司临时负责人，2025

年 8 月起任资管公司总经理。

（二）专业责任人

王赛于 2015-2025 年，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历任人力资源部管培生，金

融同业部客户管理岗，合规部内控管理岗，投资银行部产品管理岗、风险监测岗。

2025 年至今，在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历任基础设施及不动产投



资事业部副总经理，债权业务事业部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三）社会兼职情况

1.行政责任人社会兼职情况：

中国银行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2.专业责任人社会兼职情况：

无。

三、专业责任人的专业资质

（一）列举专业责任人的专业资质

王赛具有 10 年以上金融工作经验。

（二）有无担任其他投资业务专业责任人

王赛除担任我公司资产支持计划业务专业责任人外，还担任债权投资计划产

品管理能力专业责任人。

四、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

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反映。

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 年 4 月 29 日



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报送资产支持计划业务风险责任人的报告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

根据《资产支持计划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保险机

构投资风险责任人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保险资产管理产

品风险责任人有关事项的通知》及相关规定，现将我公司资

产支持计划业务风险责任人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确定我公司总经理陈征宇为资产支持计划业务的行政

责任人。

确定我公司债权业务事业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王赛

为资产支持计划业务的专业责任人。

陈征宇、王赛具备保险机构投资风险责任人的相应资质

条件。我公司风险责任人将按照监管规定，在任职期间内，

每年参加相关风险责任培训学习。

我公司风险责任人如有调整变化，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

报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

特此报告。

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 年 4 月 29 日










